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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專業整合建構「衛生及㈳會安全部」 

 落實執行㈳會福利政策 

楊 孝 濚  

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已列為這一次

立法院會期最優先的法案，「衛生及社會安

全部」是經過多年的討論爭議的最後定

稿，根據民國 93 年 9 月 15 日出版之「衛

生及社會安全部」組織規劃參考資料中顯

示，我國比照過去日本的厚生省和美國衛

生及人群服務部，將衛生和社會福利兩個

專業作整合性規劃，而能建構更有效能、

更周全的專業社會福利體系，更有效實行

更完整的社會福利政策，「衛生及社會安全

部」的組織架構如圖 1： 
日本最近幾年來將厚生省和勞動省合

併成為厚生勞動省，將勞動衛生和社會福

利三個專業作整體性的規劃，因此在討論

和爭議行政院組織法之前，有各種版本。

從勞動部、衛生部和社會福利部三個各自

獨立成部，使中央和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

組織結構一脈成行。亦有人認為將社會司

提昇為社會福利部過於快速，而比照衛生

署模式成立行政院社會福利署。當然亦有

人認為將勞工委員會和社會福利結合成立

勞動及社會福利部，當然最後的版本是將

衛生和社會福利整合，而有「衛生及社會

安全部」之建構，與美國衛生及人群服務

部最為接近，美國衛生及人群服務部的結

構圖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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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台灣衛生及社會安全部組織架構圖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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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美國衛生及人群服務部組織結構圖 

 
從圖 1 資料中顯示，與社會福利有關

的司和特設會包括「社會保險及救助司」、

「醫事與福利資源司」、「婦女及社會發展

司」、「社會及家庭服務司」、「長期照護

司」、「綜合計畫司」，以及「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防治會」、「醫療及福利機構營運局」，

（2003 年 12 月 4 日）

美國衛生及人群服務部
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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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暫定的「國民年金局」，從以上的規劃

模式，「衛生及社會安全部」之規劃採功能

整合的模式，如「社會保險及救助司」就

是整合衛生署健保小組及內政部社會司社

會保險科業務以及社會救助業務；辦理主

管全民健康保險及國民年金保險等業務之

各項政策規劃，而將社會保險業務中之農

民保險回歸農政體系。 
「醫事及福利資源司」亦整合衛生署

醫事資源和社會司社會福利資源作整合性

運用，以期發揮更高層次效能。而「婦女

及社會發展司」則以婦女權益維護為主，

並促進社會整體發展積極性為主等業務和

婦女政策之規劃。「社會及家庭服務司」以

社會社區和家庭為福利服務主軸，將兒童

及少年以及其他各種福利服務均納該司之

業務，包括綜合規劃、職業團體、社會工

作專業、志願服務、社會福利基金管理、

福利基金會、捐款管理、福利服務補助制

度、社會役、公益信託等業務。 
「長期照護司」則將老人和身心障礙

業務納入，我國已邁入高齡化國家，對於

老人照護的需求逐漸增加，加上身心障

礙、精神疾病或需長期照護的弱勢團體，

其需求是多元旦複雜的，包括生活照顧、

急性醫療和長期照護、整合衛生和社會福

利專業才能提昇整體全人的福利服務。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會」則依家

暴法及性侵法所成立之特設會，作家庭及

性侵政策規劃及成立高效率之家暴和性侵

防治體系，而性騷擾防治法亦完成立法程

序，此一特設會亦可將此業務併入，以達

專業服務防治之效。 
「醫療及福利機構營運局」則將所有

醫療及各種社會福利機構納入，作為專業

監督管理、評鑑考核之工作，以確保各機

構專業服務之品質。 
「國民年金局」為暫定之機關，由於

國民年金法仍在立法院審議中，完成立法

已為民眾之期待，也列入優先審議之民生

法案，將「國民年金局」納入「衛生及社

會安全部」在完成立法後，立即可有效運

作，應有其必要性。 
「衛生及社會安全部」建制後，各種

社會福利業務以解除管制（去任務化）、業

務下放（地方化）、法人化和委外經營的方

式，以提昇及落實執行社會福利政策，維

護民眾基本之福利權。 
當然在「衛生及社會安全部」之中，

仍有相當可改進之空間，對於提昇及落實

執行社會福利政策更有助益，就像美國衛

生及人群服務部之組織架構之中，仍有一

些有作為參考之架構，有人擔心「衛生及

社會安全部」之建制，是以行政院衛生署

為主體，以合併部分社會司業務組織而成

的，因此會有「大」衛生「小」社會福利

之憂慮，以醫學和衛生專業為主，社會福

利專業則不受重視或被歧視。當然在建構

「衛生及社會安全部」之時，以社會或社

會福利專業擔任部長自然作為宣示重視社

會福利之任命，至少政務次長（美國之副

部長）為社會或社會福利專長，以作為專

業平衡和相互重視之意。 
在美國衛生及人群服務部設幾位助理

部長（Assistant Secretary），就像衛生助理

部長「助理部長，兒童及家庭局」、「助理

部長，老年局」之建制，我國「衛生及社

會安全部」可多設幾位常務次長，包括衛

生及社會福利專長，以確保無「大衛生、

小社會福利」之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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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執行社會福利政策有效推展福

利服務，「衛生及社會安全部」定案後，對

於其內部 8 司、6 處、7 個特設會，以及 3
個局（包括暫定的國民年金局、2 個署以

及 3 個財團法人）等組織架構仍有改進之

空間。就像依兒童福利法所設置的兒童

局，以及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修訂後，在「衛

生及社會安全部」仍有設置「兒童及少年

局」之必要，兒童少年固然與家庭和婦女

有密切之關係，但與社區、社會及學校也

有十分密切之關聯性，而與家庭中之父親

或男士們之關係亦是十分有密切之關係，

以婦女為名或與家庭為名均不夠周全，還

是維持現有之兒童及少年局之組織架構，

更能確保兒童及少年之基本人權。一方面

兒童及少年基本人權均受到關注，而每年

兒童及少年均有極大改善之空間，在「衛

生及社會安全部」之下設兒童少年局實有

其必要性，兒童及少年基本權益之維護不

僅與社會福利有關，亦與衛生和醫療如心

理疾病、精神醫療有關，尤其在少年事件

處理法修正通過後，不但與社會福利機構

有關，而轉向體系更需要社會福利體系之

全力支持，在衛生及社會安全部內維持兒

童及少年局，實有其必要性。而在美國衛

生及人群服務部就有兒童及家庭局，宜有

一位助理部長擔任主管，充分顯示其對兒

童（包括少年）之重視。 
而面對老人及身心障礙之弱勢族群，

僅以「長期照護司」來涵蓋其所有業務，

亦有所不足，也應比照美國成立老人及身

心障礙保護局，美國設助理部長擔任該局

之主管，充分顯示其重要性。在我國「衛

生及社會安全部」設「老年及身心障礙局」

不但可以執行老人福利及身心障礙保護業

務，亦可以執行老人安養、療養和醫療業

務，亦可落實照護老人、貫徹長期照護、

提昇老人福利服務品質。至於身心障礙保

護工作更為複雜，不僅是長期照護完全無

法周延，也應有專局來貫徹其保護工作。 
而在社會司內主管社區發展和人民團

體之業務，也是社會福利主要業務項目，

尤其是福利社區化、家庭化以及福利服務

的落實在社區和地方基礎上，而社會福利

民營化與民間資源有效之運用，更與社區

和人民團體有密切之關聯性，實有必要在

「衛生及社會安全部」下設社區發展及人

民團體司，以貫徹社區發展工作，以有效

運用人民團體之民間資源。社區總體營造

條例已通過，仍應有獨立單位加以來輔導。 
至於有關社會福利專業人員之培訓、

在職進修以及社會福利專業研究工作之執

行，實有必要在「衛生及社會安全部」設

立財團法人社會福利人才培育及研究院，

以從事社會福利研究事宜，並使其具有實

務和政策應用之價值。 
（作者現為東吳大學社會系教授） 

 

 

 

 


